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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1 條

本準則依國民教育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準則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 3 條

本準則適用對象為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

學校）。

第 4 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時，應遵守以下原則：

一、目標明確：應定有明確之課程目標，將學習內容融入戶外教育中。

二、計畫周延：應融入領域課程或結合彈性學習課程，並擬定周延之課程

    計畫，切實執行。

三、安全第一：應隨時注意戶外教育場域之天候及環境變化、交通工具、

    活動方式、教學場所及飲食衛生等公共安全。

四、自主規劃：戶外教育活動之設計規劃與各項業務，應由教師自行設計

    ；必要時，得邀請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以下簡稱家長）

    共同參與活動之研訂。

第 5 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得以走讀、實作、觀察、探索體驗或其他有益學生生

活體驗之方式為之，教師並以多元方式評量學習成效。

第 6 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應以學校校園為起點，並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考量



不同年級學生體能負荷及學習效益，依由近及遠之原則，規劃戶外教育之

地點。

前項辦理戶外教育地點之選擇，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國民小學低年級：由學校校園及所在地社區出發，延伸至所在地行政

    區。

二、國民小學中年級：由學校所在地行政區出發，延伸至本市之鄰近縣市

    。

三、國民小學高年級及國民中學：由本市出發，延伸至全國各地。

第 7 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應依活動實際需要，以代收代辦方式向學生收費；學

校教職員因職務需要而參加戶外教育之費用，由學校編列預算支應。

前項收費項目如下，並得視活動實際需要調整收費項目：

一、交通費。

二、住宿費。

三、保險費。

四、餐飲費。

五、材料費。

六、門票費。

七、專業人員服務費：包含護理師、領隊、教練或指導員等專業人員。

八、行政費：包含教學設計、場地勘察、資料準備及活動手冊等行政費用

    ，且不得超過活動總收費之百分之十。

九、其他為辦理戶外教育之必要支出費用。

第 8 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前，應依下列項目進行風險管理評估：

一、人員方面：應考量專業人力、行政支持、體能準備及團隊建立。

二、事務方面：應考量課程主題、活動類型、行前課程及緊急應變。



三、時程方面：應考量季節因素、時程安排、日夜因素及行進速度。

四、地點方面：應考量環境危機、學習路徑、民生問題及緊急救護。

五、資源方面：應考量裝備整備、裝備使用、後勤整備及醫護用品。

六、其他經教育局或學校認定應辦理風險管理評估之事項。

第 9 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得成立戶外教育規劃小組，其任務如下：

一、研擬學校戶外教育總體計畫。

二、舉行戶外教育籌劃會議。

三、擬訂活動計畫、規劃活動路線、研擬行前教學活動、戶外教育進行及

    活動後統整與檢討。

四、其他與辦理戶外教育相關事項。

前項戶外教育規劃小組置成員九人至十五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主

任擔任副召集人，教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及訓育組長為當然成員

，並由召集人邀集教師代表、行政人員代表及家長代表組成。

前項教師代表，指年級導師代表或領域代表。

第 10 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之分工及權責如下，學校得視組織編制及人員職掌酌予

調整：

一、校長：綜理戶外教育各項事務及爭取各界戶外教育資源。

二、教務處：

（一）課程活動審核。

（二）安排課務代理。

（三）未參加學生之安置。

（四）其他與教務相關事務處理。

三、學務處：

（一）辦理活動保險。



（二）申辦簽呈與公文製發。

（三）營養午餐異動處理。

（四）行前說明會與安全講習。

（五）簡易醫療與相關器材準備。

（六）辦理保險理賠事宜。

（七）提供食衣住行人力等資源訊息。

（八）其他與學務相關事務處理。

四、總務處：

（一）依照需求辦理租車、餐宿、器材相關採購及與廠商契約之處理。

（二）統籌車輛安全檢查。

（三）製作收費三聯單並辦理收費。

（四）其他與總務相關事務處理。

五、輔導處：

（一）參與戶外教育特殊與需輔導學生之支援協助。

（二）協助學生偶發事件處理。

（三）其他與輔導相關事務處理。

六、策辦人員：

（一）製作參與人員及保險名冊。

（二）製發活動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

（三）發放收費通知單。

（四）行前路線勘查。

（五）行前安全教育。

（六）規劃教學課程。

（七）執行教學活動。

（八）課程評鑑及改進。

（九）視需要徵求家長或志工協助。



（十）其他與活動策辦相關事務處理。

第 11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